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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度广州市服务业

发展引导资金的通知
各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广州开发区经科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决定》和《广州市建设现代服务业中心实施方案》，加快建设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我委决定组织2010年度广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的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引导资金支持重点

根据国家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2010年度广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以下领域集聚区项目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一）现代商贸

重点支持大宗商品现货和电子交易平台建设，扶持现代商贸集聚区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二）现代物流

支持符合我市物流业政策和规划、具有较大规模和信息化、自动化程度高，示范性强的物流项目、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和物流集聚区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三）商务会展

支持企业管理服务、咨询、广告、认证评估、检测等行业重点企业及机构创新服务项目，支持大型会展企业建设公共服务平台。

（四）创意产业

鼓励发展研发、设计、文化、咨询和时尚消费等创意业态，重点支持创意产业集聚区中的公共服务平台和配套服务建设项目及重点项目。

二、支持方式和额度

2010年市服务业引导资金为一次性投资补助，分投资补助和地方配套两种形式。其中，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补助，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投资总额的20％；对列入国家和省2010年度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计划的项目，按照1:1的比例安排市级配套资金。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1.在广州市行政辖区内注册、登记两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或行政单位。

2.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配备合格的财务管理人员，依法经营、按章纳税。

3.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高资信等级和良好信用记录，有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

（二）申报项目需符合的条件

1.符合国家、省、市服务业相关政策和《广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广州市现代服务业功能区规划纲要》及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列入市或区集聚区规划和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2. 对加快本市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能够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对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增加就业和地方税收具有明显成效。其中，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符合行业需求，能为行业提供技术服务支撑，促进集聚区内相关企业集聚发展和技术创新。

3.建设方案切实可行。项目建设规模合理，总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建设内容具体，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已完成备案、核准或审批，建设用地落实，需要环评的已通过环评审查，建设资金已到位或筹措渠道已落实等），具备开工条件，能在当年启动，建设进度快并在两年内建成的项目。

4.同一企业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如曾获得服务业引导资金支持的企业，必须在已获支持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申请新项目。
四、引导资金的申报

1.项目申报实行属地管理，各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广州开发区经科局为项目主管部门，要严格把关，认真审核项目条件，做好引导资金项目的组织、初审和汇总申报等工作。符合条件的企业、事业或行政单位，向各区项目主管部门申报。

2.请项目主管部门根据上述要求，积极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编制资金申请报告，做好区级配套资金计划安排，于2010年3月19日前将有关申报材料（含电子文件）送至市发展改革委服务业发展处。

附件：1.2010年度广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材料要求

2.2010年度广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请表

      3.申请2010年度广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情况表

4.2010年度广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汇总
表

                  二○一○年三月九日

市发展改革委服务业发展处联系人：陈丽云，电话：83123733，电邮：fgmyc@gz.gov.cn,传真：83123633;

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联系人：姚玲，电话：87376764，

电邮：963@gie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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